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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

丁兴成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丁兴成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丁兴成先生将继续在公司

任职。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丁兴成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

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丁兴成先生的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兴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 股，不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事项。丁兴成先生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其所持股份。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并形成决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与民主选举，

一致同意选举丁兴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与其他现任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丁兴成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的资

格和条件。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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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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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丁兴成先生简历》

丁兴成，男，1977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上虞区政协委员，现

任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程师、研究院执行院长、科协主席，主要从事

染料及精细化学品、功能性材料的研究开发工作。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教育部回国留学人员基金，浙江省教育厅、国家火炬计划、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浙江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目、浙江省技术创新

重点等多个项目，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 48

项，授权发明专利 27 项，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各 1项。

丁兴成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00,000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不属于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